
证券代码：688336 证券简称：三生国健 公告编号：2025-025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部分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生国健”）拟将“抗体药物生产新建

项目”、“抗肿瘤抗体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补充营运资金项目”节余资金6,
662.82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拟缩减“创新抗体药物产业化及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由40,000.00万
元调减为32,000.00万元，调减金额为8,000.00万元；拟增加“自身免疫及眼科疾病抗体药物的新药研
发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由61,000.00万元调增为69,000.00万元，调增金额为8,000.00万元。

●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将部分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
议案》，为了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公司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不变的前提下，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并将部分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本次调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6月2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17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61,621,142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8.1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36,483,781.56元，
扣除承销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计人民币1,634,428,187.64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0年 7月 17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0）验字第60468439_B01号）。
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7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本次调整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按照《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三

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内
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名称

抗体药物生产新建项目

抗肿瘤抗体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

自身免疫及眼科疾病抗体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创新抗体药物产业化及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133,863.49
47,590.00
44,980.00
50,000.00
28,000.00
31,000.00
335,433.49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30,677.77
46,768.30
43,917.20
42,961.59
22,951.10
31,000.00
318,275.95

调整后募集资金分
配金额

3,000.00
10,000.00
61,000.00
18,442.82
40,000.00
31,000.00
163,442.82

三、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使用计划
（一）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抗体药物生产新建项目”、“补充营运资金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已使

用完毕、已结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结项，“抗肿瘤抗体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满足结项条件。上
述募投项目具体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抗体药物生产新建项
目

抗肿瘤抗体药物的新
药研发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合计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A）

3,000.00

10,000.00

18,442.82
31,000.00
62,442.82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B）

3,168.44

9,032.79

17,147.13
32,522.21
61,870.57

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
费）（C）

3,048.22

771.49

722.01
1,548.85
6,090.57

预计节余募集
资金金额

（D=A-B+C）

2,879.78

1,738.69

2,017.70
26.64

6,662.82
注1：“利息及理财收益”不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

准；
注2：“抗体药物生产新建项目”产生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3,048.22万元，系原未调整前

募集资金余额产生的利息。
注3：“抗体药物生产新建项目”、“补充营运资金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比拟投入金额高，系

将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金额投入导致；
（二）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抗体药物生产新建项目”，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该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公司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收益。
“抗肿瘤抗体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从战略层面聚焦于自身免疫性疾

病及炎症领域，突出创新和差异化，同时将部分抗肿瘤项目对外授权给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详见《关于与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许可协议及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12）），目前该项目全部计划投入已完成，仅剩余该募投项目项下相应协议的部分尾款
尚需结算和支付。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全部计划投入已完成，仅剩余该募投项目项下相应协议的部分尾款尚需结
算和支付。

与此同时，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利息及理财收入。

（三）本次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鉴于上述募投项目均已实施完毕，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上述
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6,662.82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将转入“补充营运资金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中。前述节余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到期后将及时归还。

若相关项目存在尾款尚待结算的，本次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经审议通过后，前述款项将以公司
自有资金支付，不再使用募集资金支付。

四、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内容的情况
1、增加“自身免疫及眼科疾病抗体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8,000.00万元，用于

自免项目608、610、611、613、626及627项目的持续研发推进（其中626及627项目为新增子项目），所
需资金来源于“创新抗体药物产业化及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的调减资金。

2、调减“创新抗体药物产业化及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8,000万元。
本次拟调整项目实际投资情况（截止2025年4月30日）及金额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自身免疫及眼科疾病抗
体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

创新抗体药物产业化及
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

合计

调整前募集资金投资
总额

61,000.00

40,000.00

101,000.00

累计已投入金额

61,041.64

30,592.70

91,634.34

未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41.64

9,407.30

9,365.66

调整金额

8,000.00

-8,000.00

0.00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
总额

69,000.00

32,000.00

101,000.00
（二）增加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增加子项目的原因
自身免疫及炎症总体患者规模巨大，存在较大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

柱炎、银屑病、银屑病关节炎、哮喘、特应性皮炎、慢性鼻炎伴鼻息肉、慢性阻塞性肺病、痛风等是国内
最常见的自身免疫及炎症疾病，其中哮喘、特应性皮炎、慢性鼻炎伴鼻息肉、痛风等患者数均超过千
万，其中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银屑病这三种疾病的患者数合计超过1,600万人。

三生国健聚焦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及炎症领域，突出创新和差异化，开发新药、好药。在自身免疫
性疾病及炎症领域，公司已经覆盖风湿免疫、皮肤病、呼吸系统三大领域。为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自
身免疫性疾病领域的优势，公司在不断加快临床进展的同时，努力拓展在研产品新的适应症。随着公
司相关在研管线的研发进展推进至不同临床试验阶段，面临较大的临床试验资金支出压力，因此，为
了更好的推进公司自免管线的临床研究进程，公司拟增加人民币8,000.00万元至“自身免疫及眼科疾
病抗体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主要用于子项目608、610、611和613项目 III期的临床费用及626、627
项目的 I期和 II期临床费用。增加投资资金来源方面，拟使用“创新抗体药物产业化及数字化工厂建
设项目”的调减金额。

“自身免疫及眼科疾病抗体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投 资 项 目
类别

临 床 前 研
究

I 期临床试
验

II期临床试
验

III 期 临 床
试验

药 品 注 册
费用

人 员 培 训
费

铺 底 流 动
资金

原募集资金
计划投入金

额

2,000.00

4,865.00

20,270.00

32,865.00

500.00

50.00

450.00

61,000.00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70.51

4,317.59

20,293.68

35,738.32

235.28

15.86

170.40

61,041.64

拟增加募集资金分配金额

608
项目

2,000.00

2,000.00

610
项目

500.00

500.00

611
项目

2,000.00

2,000.00

613
项目

1,500.00

1,500.00

626
项目

500.00

500.00

1,000.00

627
项目

500.00

500.00

1,000.00

调整后募集
资金计划投

入金额

2,000.00

5,865.00

21,270.00

38,865.00

500.00

50.00

450.00

69,000.00
注1：原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为2023年8月24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调整

金额。
注2：公司可能按照项目的具体研发进展、临床开发计划和实际临床项目推进情况，调整募集资金

在上述投资内容中进行分配。
拟增加“自身免疫及眼科疾病抗体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子项目介绍：
1、重组抗BDCA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26”)
626是三生国健创新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组抗BDCA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BDCA2（血液

树突状细胞抗原2）主要在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上表达，BDCA2在pDC中可通过抑制干扰素产
生影响免疫应答，进而调控免疫系统。由于pDC产生 IFNα/β被认为是SLE的主要病理生理因素，因
此BDCA2是阻断SLE产生干扰素α/β的潜力靶点。

临床前研究显示，626与BDCA2具有高亲和力及特异性的结合，通过进行Fc改造，增强Fcg受体
在多种细胞中的调控，协同增强药效。

目前该项目已经分别获得中、美关于开展SLE和CLE两个适应症临床研究的临床许可，其中中国
已经进入临床 I期。

2、重组抗TL1A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27”)
627是公司创新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组抗TL1A人源化单克隆抗体。TL1A（TNF配体相

关分子1A）是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的成员，主要由内皮细胞表达。它与DR3（死亡受体3）结合，为下
游信号通路提供刺激信号，调节效应细胞的增殖、活化、凋亡和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产生。作为粘膜
免疫反应、过敏和自身免疫的中枢调节因子，TL1A/DR3在自身免疫和自身炎症性疾病中发挥关键作
用，抑制TL1A在治疗自身免疫和炎症性疾病中亦是一种有效策略。

临床前研究显示，627与TL1A具有高亲和力及特异性的结合，在不同动物模型中展示了显著的药
效。同时，627具备良好、可接受的安全性。

目前该项目已经分别获得中、美关于开展UC适应症临床研究的临床许可，其中中国已经进入临
床 I期。

（三）减少部分募投项目投入的原因
根据公司现阶段发展需求，结合外部环境、经济形势和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基于满足公司

的资金优先需求，结合公司发展规划以及实际经营需要，经公司审慎研判，拟将“创新抗体药物产业化
及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投入到“自身免疫及眼科疾病抗体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的
建设和研发中。

“创新抗体药物产业化及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原计划以募集资金投资40,000.00万元，截止2025
年4月30日，该项目已经投入金额30，592.70万元。“创新抗体药物产业化及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的
实施目的是为进一步满足公司抗体药物产业化生产需求与提升公司智能化生产水平的需求。当前该
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但由于工程款结算较慢，存在募集资金闲置情况，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计划将
资金先投入到资金需求较为紧迫的“自身免疫及眼科疾病抗体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

五、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是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和自身发展战略而作出的审慎

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安排，有利于公
司长远发展。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的要求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
有效，实现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六、项目实施的风险分析
1、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是基于当前经济形势、市场需求、技术发展趋势的判断

等综合因素做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如研发风险、技术迭代风险等不确定因素，
如果投资建设项目未能如期实现目标，或建成后市场情况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化，可能存在市场拓展无
法在预定时间内达到预期效果、市场开发投入超出预算的风险。

2、新药研发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临床试验结果、监管审批、投资成本等客观条件都是重要的影响
因素，项目能否按时实施、产品能否顺利上市、项目实施效果能否符合预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七、相关审议、批准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项目节余资金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
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内容是公司
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及项目实施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审慎决策，有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因
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同意公司调减募集资金对“创
新抗体药物产业化及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的使用，并将调减资金增加至“自身免疫及眼科疾病抗体
药物的新药研发项目”的研发中。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项目节余资

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
次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内容是公
司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及项目实施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审慎决策，有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本次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调减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并将募集资金调整至其他募投项目及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调减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并将募集资金调整至其他募投项目。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三生国健本次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调整部分募投项

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内容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此事项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综上，保荐机构对三生国健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
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内容
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88336 证券简称：三生国健 公告编号：2025-027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
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5日
3.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336
股票简称

三生国健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富健药业有限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5月21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35.92%股份的股东富健

药业有限公司，在2025年5月26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于2025年5月26日收到公司股东富健药业有

限公司书面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
时提案的函》，上述股东提议将2025年5月26日公司在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将
部分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提交
至公司计划于2025年6月5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将部分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5月21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6月5日 10点00 分
召开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李冰路399号公司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开始时间：2025年6月5日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2025年6月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签署许可协议的议案》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许可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关于将部分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1）议案1、议案2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3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日、2025年 5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议案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富健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兴生药业有限公司、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达佳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田羽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Grand Path Holdings Lim⁃
ited、上海翃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签署许可协议的议案》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许可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关于将部分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调
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336 证券简称：三生国健 公告编号：2025-026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

月 2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5年 5月 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曹虹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将部分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媒体的公司《关于将

部分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27日

信息披露3333 2025年5月27日 星期二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3920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2025-045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20,546,86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32,328,120.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广东顺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豪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广东顺德高新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顺德科创璞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自行
发放现金股利。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由公司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0.6元。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
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
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4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4

元。如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红利将
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请根据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0-8911768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3920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2025-048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

月 21日通过电话及邮件等方式发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5年 5
月 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由监事会主席林玉媛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3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世运电路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三、备查文件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3920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2025-046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2025年5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25年5月26日在公司三楼一号会议室以现场及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并以记名的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由董事长林育成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董事7
人，实际参加7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的董事3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世运电路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二）审议并通过《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该议案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三、备查文件
（一）、《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3920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2025-047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
议案》，同意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对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年 6月 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
《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
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1年6月3日至2021年6月12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有关的
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2021年6月1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监
事会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1-053）。

3、2021年6月2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2021年6月26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4、2021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首次授予部分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
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向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以及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同
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5、2022年4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6、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调整本
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7、2022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由68人调整
为58人。

8、2023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由于公司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
2022年6月21日实施完毕、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23年6月2日实施完毕，同意将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行权价格由9.61元/份调整为8.41元/份，预留授予行权价格由13.44元/份调
整为12.24元/份。独立董事对上述价格调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9、2024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由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于2024年6月19日实施完毕，同意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行权价格由8.41元/份调
整为7.91元/份，预留授予行权价格由12.24元/份调整为11.74元/份。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1、调整事由
2025年6月4日，公司将完成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方案实施前

的公司总股本 720,546,86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32,328,
120.2元（含税）。

根据《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和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对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首次授予行权价格由7.91元/份调整为7.31
元/份，预留授予行权价格由11.74元/份调整为11.14元/份。

2、调整方法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

须大于1。
根据以上公式，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调整后行权价格=7.91-0.6=7.31元/份。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调整后行权价格=11.74-0.6=11.14元/份。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于2025年6月4日实施完毕。公司董事会根据《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
授予和预留授予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7.91元/份调整为7.31元/份，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
行权价格由11.74元/份调整为11.14元/份。

五、律师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

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关于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6
债券代码：113691 债券简称：和邦转债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

安排》的相关规定，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5月 26日召开了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本次章程修订包括不再设置监事会或监事、在董事会中增设职工代表董事职位等事项。故
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会议选举通过，一致同意李进先生担任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李进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

鉴于李进先生原已担任公司董事，故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保持不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已披露的任职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李进：男，汉族，1985年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毕业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本科学

历。2018年1月至2021年10月任重庆长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任生产经理、副总经理，2021年11月至
2022年8月任广安玖源化工有限公司工艺副总工，2022年9月至2022年12月任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科长，2023年5月至2025年5月任和邦生物非职工代表董事，2023年3月至今任和邦生
物合成氨工程师，2023年9月至今任广安必美达项目合成氨装置部部长。

证券代码：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5
债券代码：113691 债券简称：和邦转债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和邦大数据中心行政大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51
3,122,642,029

39.161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曾小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
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蒋思颖女士出席此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此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3,912,556
比例（%）
99.4002

反对
票数

16,437,420
比例（%）
0.5263

弃权
票数

2,292,053
比例（%）
0.0735

2、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3,358,056
比例（%）
99.3824

反对
票数

16,830,620
比例（%）
0.5389

弃权
票数

2,453,353
比例（%）
0.0787

3、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3,394,256
比例（%）
99.3836

反对
票数

16,902,620
比例（%）
0.5412

弃权
票数

2,345,153
比例（%）
0.075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2,862,409
比例（%）
99.3665

反对
票数

18,176,200
比例（%）
0.5820

弃权
票数

1,603,420
比例（%）
0.0515

5、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3,015,169
比例（%）
99.3714

反对
票数

17,551,420
比例（%）
0.5620

弃权
票数

2,075,440
比例（%）
0.066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3,542,636
比例（%）
99.3883

反对
票数

16,741,320
比例（%）
0.5361

弃权
票数

2,358,073
比例（%）
0.075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筹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2,175,469
比例（%）
99.3445

反对
票数

18,879,020
比例（%）
0.6045

弃权
票数

1,587,540
比例（%）
0.051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69,369,630
比例（%）
98.2939

反对
票数

51,371,859
比例（%）
1.6451

弃权
票数

1,900,540
比例（%）
0.061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1,508,186
比例（%）
97.0697

反对
票数

19,815,220
比例（%）
2.6658

弃权
票数

1,965,240
比例（%）
0.264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1,070,269
比例（%）
99.3091

反对
票数

19,337,720
比例（%）
0.6192

弃权
票数

2,234,040
比例（%）
0.0717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70,262,760
比例（%）
98.3225

反对
票数

50,228,229
比例（%）
1.6085

弃权
票数

2,151,040
比例（%）
0.069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3,069,955,860 98.3127 50,740,829 1.6249 1,945,340 0.0624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70,560,260
比例（%）
98.3321

反对
票数

50,174,429
比例（%）
1.6067

弃权
票数

1,907,340
比例（%）
0.0612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69,986,060
比例（%）
98.3137

反对
票数

50,620,629
比例（%）
1.6210

弃权
票数

2,035,340
比例（%）
0.0653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70,134,860
比例（%）
98.3185

反对
票数

50,556,429
比例（%）
1.6190

弃权
票数

1,950,740
比例（%）
0.062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公司对外担保授
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99,149,780
199,830,007
165,657,001
197,148,940

比例（%）

90.9652
91.2760
75.6668
90.0513

反对

票数

18,176,200
16,741,320
51,371,859
19,815,220

比例（%）

8.3023
7.6469
23.4650
9.0509

弃权

票数

1,603,420
2,358,073
1,900,540
1,965,240

比例（%）

0.7325
1.0771
0.8682
0.897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出席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议案5、11、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薛玉婷、池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